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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安行审发〔2021〕2 号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关于建立健全市政务大厅审批服务

帮办代办工作机制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，市政务大厅各进驻单位（窗口），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，助力全

市“产业项目建设年”活动，依据市委《关于全力加快产业项目

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》（安发[2021]1 号）精神，现就建

立健全市政务大厅审批服务帮办代办工作机制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来安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

示精神和市委四届十一次全会精神，以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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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创业、产业项目快速落地为目标，建立审批服务帮办代办体

系，协助或代替企业和群众办理审批服务事项，提供“一对一”

贴心服务，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，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，为产

业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政务服务保障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自愿申请。凡纳入服务范围的事项，办事人可自愿申请帮

办代办服务。在办理过程中，需本人现场确认的，应及时到场，

履行相关手续。

2.无偿服务。除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由企业和群众交纳

的费用外，一律提供免费帮办代办服务。

3.协同联动。接受委托后，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关联事项，建

立牵头部门负责制，梳理优化服务流程，为申请人提供咨询、指

导、协调、帮办代办等线上线下服务。

4.依法合规。在帮办代办服务过程中，按照依法合规的要求，

充分保障办事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积极对接各类优惠政策，

在委托范围内提供帮办代办服务。

二、服务范围

（一）个人事项。为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

明确的军人、消防人员、特殊引进人才等特殊人群帮办代办便民

服务事项。

（二）企业事项。为企业投资项目帮办代办从企业注册登记、

项目立项（核准、备案）、施工许可证发放到竣工验收的相关审

批服务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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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队伍及职责

在市政务大厅建立以帮办代办窗口人员、帮办代办专员、进

驻部门帮办代办联络员为主体的帮办代办队伍。

1.帮办代办窗口人员职责：受理帮办代办申请，安排帮办代

办专员，负责数据统计、事后评价、资料归档及其他相关工作。

2.帮办代办专员职责：协助办事人准备相关资料，指导填写、

协助提交申请材料（表单），并做好后续督促、协调、反馈等工

作。

3.进驻部门帮办代办联络员职责：协助帮办代办专员开展工

作，协调本单位内部相关科室、大厅窗口办理帮办代办业务。

四、服务方式及流程

（一）现场帮办。企业和群众在市政务大厅抽取帮办代办号

码；帮办代办窗口进行受理登记并安排帮办代办专员；帮办代办

专员进行办理。因行动不便等原因未抽取号码、但确需帮办代办

的人员，帮办代办专员要主动对接、了解需求、协调或帮助办理，

事后将帮办代办信息报帮办代办窗口予以统一登记。

（二）委托代办。企业和群众提出委托代办申请；帮办代办

窗口进行受理登记并安排帮办代办专员；帮办代办专员联系进驻

部门帮办代办联络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签订代办服务委托协

议，启动代办工作。业务办结后，相关窗口将办理结果移交帮办

代办专员，由帮办代办专员向反馈办理结果，并填写代办业务办

结单。因特使情况导致代办服务无法进行的，帮办代办专员应终

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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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上门服务。企业和群众可通过电话、互联网终端、帮

办代办窗口等途径提出上门服务申请，帮办代办窗口受理登记并

安排帮办代办专员；经审批服务部门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，帮办

代办专员联合部门审批人员上门开展审批服务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市政务大厅帮办代办工作由业务科牵

头负责，相关科室要做好窗口设置、帮办专员、设施设备等保障

工作；各进驻部门要明确一名业务能力强、综合素质高的帮办代

办联络员（4 月 16 日前报市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科）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建立健全统计、督办、办结、通报、

考核等工作机制，做好办理业务所有涉及资料的归档和管理，实

现帮办代办工作的闭环管理。通过表格填写、电话回访、座谈交

流等方式征集办事人的评价和建议，对于差评办件、违反纪律的

个人要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通过中省市各类主流媒体和自媒体，

加大对帮办代办工作、先进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，不断扩大帮办

代办工作的知晓率和影响力，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为推进

全市“产业项目建设年”活动和打造“营商环境最安康”品牌作

出积极贡献。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1 年 4 月 13 日


